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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19/2021_2022__E6_B2_B3_

E5_8D_97_E7_90_86_E5_c65_219466.htm 河南理工大学网站近

日公布了2007年招生章程，特别搜集整理以方便考生阅读，

详细内容如下： 河南理工大学2007年招生章程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保证招生工作的顺利进行，规范招生行为，维护学

校和考生合法权益，依据教育法、高等教育法和教育部有关

招生政策规定，制定本章程。 第二条 学校招生工作贯彻公平

竞争、公正选拔、公开透明的原则，德智体美全面考核、综

合评价、择优录取，为国家和学校选拔优秀人才。 第三条 学

校招生工作接受考生及家长、纪检监察部门以及社会各界的

监督，严禁任何中介组织和个人介入学校招生工作。 第二章 

学校概况 第四条 学校的全称为河南理工大学(英文译名

：Henan Polytechnic University)。学校代码10460。 第五条 河

南理工大学是一所中央与地方共建，以河南省管理为主的公

办普通高等学校。 第六条 学校具有近百年办学历史，现已发

展成为理、工、管、文、法、经、教等多学科协调发展的省

重点建设的骨干本科高校，是国家教育部高等学校本科教学

工作水平评估优秀学校。 第七条 学校具有学士、硕士、博士

三级学位授予权。面向全国招生，毕业生面向全国就业。 第

八条 学校坐落在中国优秀旅游城市河南省焦作市，占地面

积3300亩，建筑面积90余万平方米。学校师资力量雄厚，教

学设施齐全，实验设备先进，校园环境优美，具有优良的学

习和生活条件。 第三章 组织机构及其职责 第九条 根据教育

部有关规定，学校成立由校领导和有关职能部门负责人组成



的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全面负责贯彻落实教育部及省、自治

区、直辖市教育行政部门有关招生工作的政策，执行学校党

委和行政有关招生工作的决议，研究制定学校有关招生工作

的政策，讨论决定招生工作重大事宜。 第十条 学校成立由纪

委书记和有关部门负责人组成的招生工作监察办公室，负责

监督招生工作各项政策和规定的落实，加强对招生工作人员

的纪律教育和责任约束，维护考生、工作人员和学校的合法

权益。 第十一条 学校招生办公室是学校组织和实施招生工作

的常设机构，负责全校本、专科招生的日常事务工作。其主

要职责是：执行教育部的招生政策，以及主管部门和有关省

级招生委员会的补充规定或实施细则；制定本校招生章程和

招生方案；根据上级主管部门核定的招生规模，编制并报送

分省分专业招生计划；开展招生宣传工作；组织和落实学校

的招生考试、录取工作；协助有关部门对录取的新生进行复

查。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

访问 www.100test.com 


